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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资此前饱受诟病倒不是因为公众不在乎它，而是这个与公众密切相关的数
据，却总是一副水淋淋的陌生面孔。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官员考核语境下，私企工
资严重“拖后腿”，或许正是其一直难以被纳入统计范畴的原因吧。

在权利不平等而权力张狂的情况下，一个理想的以市场为基础、收入来源多元、个体具
有向上流动性为基本特征的收入分配秩序并未成型。政府的责任不能止于统计私企工资，
更应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的基础性制度架构。 ——《重庆时报》锐评

从统计私企工资
走向收入分配改革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同权”法案：迎接平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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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福建泉州公务员日均
工作6.5小时

网友发言
怪不得办个身份证，打电话咨询，老没

人接。原来早下班了，因为人家效率高的时
候已经过去了。也纳闷，早上打，下午打，鲜
见有人接的时候。 北京网友

“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大半天，闲闲
逛逛又一天。”这话大家都熟悉吧？ 广东网友

“当地政府称把手头的事做完就行。”这
个理由分明就没把纳税人当回事。僧多粥
少，裁员啊，养一批闲人干吗。 佛山网友

话题：湖北数万人送别3名
救人溺亡大学生

网友发言
我心痛，这些如花的生命就这么早逝了；

我激动，90后的少年不是没有信仰、没有精神
的一代。我泪流满面，如果一切能重来，我愿
意用我的生命去交换他们。 长沙网友

你们虽然为救两个人而离开了，但你们
却唤醒了更多的人，也发扬了见义勇为的精
神！ 新浪网友

精神可嘉，方法欠妥，值得尊重，不值提
倡。 网友老影儿

向英雄敬礼！救人，根本就不存在值得不
值的问题，这是一种高尚的本能。 北京网友

10月28日，提请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进行三审的《侵权
责任法（草案）》新增规定：
城乡居民死亡赔偿“同命
同价”。10月27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27日首次审
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草
案明确规定城乡居民“同
票同权”。目前，人保部正
在研究制定工资支付相关
法规，“同工同酬”将首次
作为立法内容。

“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这些
“同”字打头的美好短语，代表了一种正确的和值
得期许的方向。我们试图在选举权、生命的价值
以及劳动的价值等层面，剥离“身份”的厚重裹挟，
将自然意义上的“人”，或者政治意义上的“公民”，
及其所蕴涵的那些核心的，不能被遮蔽，也不能
被褫夺的尊严和权利，斩钉截铁地张扬出来。

这种张扬，与其说是一种进步，其实毋宁说
是一种纠偏。因为，在自然法的意义上，没有任
何道理“同票不同权”，“同命不同价”或者“同工
不同酬”。而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这样的不公，

普遍的解释是“深刻的社会背景”使然，带着一
种历史的况味。积非成是，谬种流传，及于今
日，我们仍然不得不依靠实际上是“过度立法”
的方式，去矫枉，去重塑，去谋求理论上已经拥
有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国民平权。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回到承诺的原点，
便是要回归宪法，回归“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
务”，重新发现和敬畏其价值。

目前推出的一系列“平权”法案，代表了一
种难得的进步，切实捍卫宪法的尊严，立法部门
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张若渔

“同工同酬”需要前提

“同工不同酬”本身为特权现象，与权力越
近则越严重。因此决定了，实现“同工同酬”的
过程，必然为彻底破除特权的过程。

这一口号的提出，其实已超过了10年，却依
然停留于口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专
注于体制内公平，而刻意忽略了体制内部分组成
单位与人员的多靡费、高待遇于社会整体本来是
不公平的，试图将体制内其他单位与人员也包括
进来，是为了实现小群体内的公平而不惜在更大
程度上破坏整个社会的公平。

破除行政特权，本来为实现“同工同酬”的
前提，离开了这一前提，“同工同酬”云者，过去
实现不了，现在也不可能实现。 许斌

“同命同价”不能留尾巴

同命同价，贵在一个同字。
《草案》对同命同价设有一个前提，即因交

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死亡人数较
多的，才可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这就
意味着，因同样原因造成死亡人数较少的，就难
以确保享受同命同价。而且没有提及受伤是否
同命同价，那么受伤了 是不是被排除在外？

既然是真正的同命同价，哪怕是一个人，
也应同命同价，这样的同命同价才不会掉价。
实际上，不仅是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会造成
重伤，爆炸、高空作业、室内操作也会造成重
伤，有的会导致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对受重伤
也“同命同价”，这样才公平合理。 张永琪

重新发现和敬畏宪法的价值


